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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特殊教育方案 

103.10.27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 

107.05.30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修正 

110.05.10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修正 

114.05.16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修正 

114.11.07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修正 

一、中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特殊教育學生(以下簡稱特教生)之就學權益，依據

教育部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五條、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一、十二條以及教育部補

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訂定「中原大學特殊教育方案」(以下

簡稱本方案)，以完善特教生支持輔導系統。 

二、 本方案之特教生係指本校在學學生並領有「教育部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

書」，以及疑似需接受鑑定之學生。 

三、 為提升特教生在校生活與學習適應，本校整合校內外相關資源，提供個別化支持服

務，期使特教生充分發揮潛能。本方案推動重點： 

(一) 每學期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二) 辦理特教生鑑定工作。 

(三) 提供特教生生活及學業支持與輔導。 

(四) 辦理相關協助者之特教知能培訓。 

(五) 辦理全校性特殊教育宣導。 

(六) 提升校園無障礙環境，落實友善校園之精神。 

四、特殊教育與支持服務 

(一) 學習輔導 

1. 課程協調：提供課程調整之諮詢及申請。 

2. 學習策略輔導：視需求邀請系上學長姐或老師分享讀書經驗，並教導筆記抄

寫、重點摘要、報告撰寫等學習策略。 

3. 學生助理人員安排：招募具有服務熱忱之同學擔任義工或工讀生，提供相關

協助，服務內容主要包括生活及學習上各項協助，如筆記抄寫、同步聽打、

錄音等。 

4. 課業輔導：針對因障礙而影響課業學習之學生，提供課業加強輔導。 

5. 考試協助：提供學習評量(如考試與作業)之調整協助，包括延長考試時間、

安排個別試場、口試等。 

(二) 生活輔導 

1. 協助提供無障礙之學習與住宿環境：協助辦理機車入校證或汽車停車證、安

排友善寢室及其它特殊需求之協調與協助。 

2. 提供社交聯誼等相關休閒活動：每學期舉辦多樣化交流活動，以促進特教生

在人際的互動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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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各項訊息：利用社群網路、電話或簡訊通知等方式，提供近期活動及相

關服務等訊息。 

(三) 支持協助  

1. 輔具借用與申請：依特教生個別需求提供所需設備，如翻譯機、錄音筆、筆

記型電腦等學習工具供學生借用；並與各輔具中心聯繫，協助特教生接受輔

具需求評估及申請借用。 

2. 教室更換與調整協助：依特教生需求，協助更換教室及調整教室內部設施。 

3. 專列改善無障礙空間經費，滿足特教生無障礙學習環境需求。 

4. 各項補助申請服務：協助特教生申請校內外各項獎助學金及學雜費減免等。 

5. 特教宣導：藉由入班及全校性各類活動，進行特教宣導，幫助教職員生認識

特教生特質，並了解其特殊需求與必要之協助，進而接納、尊重、關懷與肯

定。 

(四) 轉銜服務 

1. 新生轉銜：蒐集新生入學前之資料予以建檔，並辦理新生轉銜會議，協助新

生提早認識校園環境及校內無障礙設施等。 

2. 職涯輔導：辦理職涯輔導相關活動，增進學生自我認識與了解，提供雙主修、

輔系、學程等修習資訊及各項轉銜與出路之諮詢，並依據實習狀況提供因應

困難之策略。 

3. 畢業生轉銜：辦理畢業生轉銜會議，並填寫畢業生轉銜資料，以提供社政、

勞政及教育等相關單位辦理後續協助。 

4. 畢業生就業追蹤：調查畢業生之就業動向，邀請畢業生將其學習經驗與在校

學弟妹討論分享。 

(五) 諮詢服務 

1. 輔導服務：針對特教生生活適應及心理困擾，給予關懷，協助其順利度過難

關，走出陰霾。 

2. 轉介服務：針對有心理諮商及立即醫療需求之特教生，轉介諮商中心或衛生

保健組予以協助。 

3. 知會服務：針對情緒、精神及學習狀況不佳之特教生，連結系統資源如導師、

家長及相關人員，於必要時召開個案會議，協助特教生解決所遭遇之問題。 

4. 提供校內師生及家長特殊教育相關專業知能及諮詢。 

五、空間及環境規劃 

(一) 全校無障礙環境規劃：進行校內無障礙環境檢視，以利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 

(二) 無障礙教學空間規劃：提供特教生相關學習輔具及教室無障礙空間改善，以利

特教生學習無障礙。 

(三) 無障礙生活空間規劃：提供友善寢室，並協助特教生住宿申請。 

(四) 無障礙休閒空間規劃：改善校內休閒空間，以符合無障礙環境規劃。 

(五) 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專屬空間規劃：提供課業輔導、同儕協助、休閒活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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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學習環境等。 

六、人力支援及行政支持 

由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並推動本方案，結合全校性跨處室、系所及特殊教育相

關專責單位，共同執行本方案，相關單位及其執行工作說明如下：  

(一) 教務處： 

1. 校內特殊考試服務，如放大試卷、延長考試時間、特殊考場安排等事宜。 

2. 特教生身分變更、學分免修申請。 

3. 教室更換及教學空間調整。 

(二) 總務處： 

1. 清查校園無障礙設施。 

2. 專列改善無障礙空間經費，規劃及改進校園友善空間。 

3. 依特教生實際需求審核友善停車證申請。 

4. 申請教育部無障礙相關經費。 

(三) 學生事務處： 

1. 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心： 

(1) 專責本校特教生之服務及相關業務。 

(2) 特教生個別化支持計畫、轉銜計畫之擬定及執行，並協調及整合校內外

相關單位，提供資源及支持服務。 

(3) 提供特教生生活、課業、生涯及人際輔導。 

(4) 依特教生需求轉介校內外相關資源及單位。 

(5) 提報特教生鑑定作業。 

(6) 辦理相關協助者特教知能培訓及特殊教育宣導。 

(7) 「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申請、執行及統整。 

(8) 每學期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 

2. 生活輔導組：  

(1) 依相關規定協助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學雜費減免之申請。 

(2) 依相關規定協助辦理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之申請。 

3. 住宿服務組： 

(1) 友善寢室規劃與需求建置申請。 

(2) 特教生寢室(含友善寢室)之申請、安排與管理。 

(3) 特教生宿舍生活之協助與諮詢服務。 

(4) 每學期舉辦多樣化學生交流活動，以促進特教生在人際的互動與成長。 

(四) 招生事務處： 

1. 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及單獨招生。 

2. 統籌規劃各系所開放招收身心障礙學生甄試及單獨招生之名額。 

3.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各項特殊考試服務。 

(五) 特殊教育中心： 

1. 協助特殊教育宣導。 

2. 提供特殊教育專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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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語言中心： 

依相關規定協助辦理特教生英聽免修。 

(七) 體育室： 

依相關規定協助辦理特教生申請體育特別班。 

(八) 各系所：  

1. 協助辦理特教生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及轉銜會議，邀請相關人員參加。 

2. 關心特教生學習及生活狀況，提供生涯及課業輔導、選課諮詢與協助，並請

學長姐分享學習策略。 

3. 提供及調整學習空間與資源。 

4. 執行招收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補助經費。 

七、辦理期程 

(一) 本方案以年度為執行期程，視需求檢討修訂。 

(二) 接收到新通報之特教生後，依特教生鑑定工作之期程辦理特教生鑑定，期中

考前依其特殊需求擬定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並於學期間進行檢討與調整。 

八、經費概算及來源 

本方案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校園

無障礙改善計畫補助經費或其他申請之相關計畫補助，不足部分由學校自籌之。 

九、預期成效 

(一)增進本校特教生在校學習與生活之適應。 

(二)培養本校特教生獨立負責及問題解決等能力。 

(三)營造軟硬體環境及互動氛圍均友善之無障礙校園。 

十、本方案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